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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光源》

前言

　　在谈这部《天鹅》三部曲之前，先说一点题外话。　　一直以来，中国大众所接触到的欧美文化
，仔细说来，应该是&ldquo;美欧&rdquo;文化&mdash;&mdash;大部分都来自于&ldquo;美&rdquo;，
而&ldquo;欧&rdquo;的部分少之又少。美国文化以其大众、主流、航母级商业体量等特性，借助好莱
坞这把利剑，无限复制繁衍，横扫全球。而欧洲文化却日渐势微，越来越小众、孤僻，欧洲大量著作
和电影在国内甚至难以寻觅。　　然而，2011年，英国电影《国王的演讲》成为奥斯卡之夜的最大赢
家。一时之间，英伦文化被冠以&ldquo;学院派&rdquo;的皇家勋章，推到了正统文艺的巅峰，成为最
受追捧、炙手可热的文艺潮流。　　2011年，娜塔丽&middot;波曼凭借《黑天鹅》斩获奥斯卡和金球
奖双料影后。一夜之间，柴可夫斯基最著名的舞蹈代表作《天鹅湖》重新聚焦了全球古典艺术爱好者
的目光。而《天鹅》三部曲正是这样一部以《天鹅湖》原作为蓝本、以原著人物为引线，带领读者重
温正统原味的经典传世之作&mdash;&mdash;当然，恒殊的野心可不仅仅只是在于重述这个美丽的故事
，在《天鹅》系列里，恒殊笔下的人物挣脱了原有的矛盾枷锁，作者重新赋予了他们新的年代、新的
城市背景、新的故事与命运，用颠覆传统的突破和反转戏剧的解读，让小说呈现出意外惊艳的美感。
这种美感是大胆而叛逆的，同时又是保守而古典的。　　作为这部小说的出品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是失败的。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最初王浣介绍恒殊给我的时候，我并未对她的小说
产生多大的兴趣。我草草地阅读了一两个章节，被满眼的翻译腔搞得头昏脑涨（一直以来，我都是偏
爱中文阅读的，翻译作品的语感隔阂问题和辞不达意，总是让我非常恼火），我随手就放下了，未过
多理睬。后来恒殊又陆续发了很多部作品给我们，我也没有继续阅读的欲望。因为我潜意识里，是很
抵触这种文风的，一个好端端的中国人，作品里这种浓郁的翻译腔是怎么回事？就不能好好地写中文
么？而且我心里其实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那就是：我不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写好属于欧洲文化精
髓的吸血鬼文化。就像没有人相信一个外国人能够写出好的聊斋故事或者武侠小说一样。　　然而事
实证明，我大错特错。　　我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开始认真阅读《天鹅》系列的。那是在一次飞
往北京的航班上，我手边无书无报，又不想睡觉，百无聊赖下，翻出笔记本里编辑发来的《天鹅》系
列的第一部《光源》，抱着&ldquo;看看打发时间&rdquo;的心态开始了阅读。　　然后，就一发不可
收拾。　　下了飞机坐到车里，我依然没有放下手里的笔记本电脑，到了酒店之后立刻插上电源，把
文档放进我的kindle（电子阅读器）里，一个通宵手不释卷地看完了。这时，我才发现自己作为一个
出品人的失败，我竟然差点错过了如此精彩的一部小说。（&hellip;&hellip;仔细想来，之前笛安的《西
决》，也是痕痕催促了我无数次，我才在收到稿子几个月后开始阅读的。看来我和所有普通的读者一
样，都有先入为主的毛病。）　　《天鹅》的精彩不单单在于吸血鬼的独特文化，也不单单在于情节
的诡谲蹊跷，或者文笔的流畅优美、华丽古典，抑或是穿插其间的灵光妙想、黑色幽默。《天鹅》的
精彩，是立体的，是完整的，是不可分割的。　　从文字质感上来说，恒殊的文字里有一种独一无二
的魅力&mdash;&mdash;恒殊毕业于伦敦传媒学院，旅居英国八年，作为一个生活、工作在英国的中国
人，中文是她的母语，她的小说里天生就有中文的细腻与瑰丽、奇妙与隽永；但同时，多年的旅居生
涯又让她的文字里充满了欧洲文学复古典雅的韵味，而且她狂热地爱好哥特文化，她的文字与审美力
都弥漫着哥特式的，神秘阴霾却又瑰丽堂皇的质感。后来当恒殊签约到我们公司，我们开始整理她的
个人资料时，才赫然发现，她竟然是国内好多本畅销书的翻译者。我也恍然大悟她文字里那种&ldquo;
翻译腔&rdquo;到底从何而来。同时，在阅读完《天鹅》之后，我也发现了，这种所谓的&ldquo;翻译
腔&rdquo;风格的文字，是最适合，也是唯一适合《天鹅》这个故事的文风。因为本来中国文化里，就
没有吸血鬼这个体系，非常中文的语感，反倒会和吸血鬼的氛围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很多作
者也写吸血鬼，但总给人&ldquo;不伦不类&rdquo;的感觉的原因）。正是恒殊的这种原汁原味的翻译
腔，使得整部小说让人信服，让人足以沉浸到她的小说世界里而不至于&ldquo;出戏&rdquo;。但同时
，剥开翻译腔的表皮，恒殊字里行间的质感，却是彻彻底底的中文美感，精雕细琢，隽永优美，甚至
有一种国画里淡雅留白、重神韵轻形体的异曲同工之妙，也让我们这些本来对吸血鬼文化不熟悉的异
邦人，能够顺利地融入那个本属于古欧洲的文化系统。　　而从文化底蕴层面上来说，和当下热门的
各种吸血鬼系列相比，《天鹅》系列打破了以往吸血鬼小说&rdquo;借恐怖之名写青春言情&rdquo;的
惯例，这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由中国人创作的正统吸血鬼小说。小说里随处可见的欧洲古典文化，
从历史到绘画，从建筑到音乐，纵横古今，恒殊信手拈来，头头是道，仿佛一部活着的大英百科全书
。里面的各种情节，比如主角在参观国家画廊的时候，恒殊借主角之口，对里面收藏的各种名画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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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背景、创作风格一一道来，如数家珍；或者主角在某个饭店用餐，恒殊又将这家饭店的历史特色及
坊间典故一一糅合在一起。《天鹅》里各处容纳的欧洲文化多得数不胜数，这也让《天鹅》超越了一
般的类型小说，成为一部包罗万象的史诗般的作品。　　再有就是《天鹅》的情节设计，整部小说弥
漫着让读者们怦然心动的窒息般的爱情，无数浪漫的描写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更呈现出一种哥特式
的独有美感，这种危险的美让人异常着迷。除去这些浪漫的桥段，小说在情节伏笔设计、悬念营造上
，都格外精彩，其中某些恐怖段落的氛围真是让人难以呼吸。在恒殊看起来波浪不惊的平稳叙述下，
无处不在的细节暗示和陡然袭来的真相交错冲击读者，实在是一种顶级的阅读享受。　　最后，想谈
一谈《天鹅》中我最喜欢的魔鬼与D伯爵身上的那种黑色幽默和文章里不断闪现的高级笑料，实在是
非常非常聪明，这些让人会心一笑或者哭笑不得的对话和细节、反讽和暗示，实在让人不得不怀疑这
个作者是写专栏出身的杂文家。　　在出书前夕，写宣传文案的时候，我赫然发现，果不其然，恒殊
确实就是新华社《环球》杂志的专栏作家。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呐？　　&mdash;&mdash;全世界各
地，都可以看见各种各样的玫瑰，千姿百态，芳香迷人。然而这种全世界开遍的美丽植物，很少有人
知道它的发源地是中国。而恒殊，对我来说，就是这样一朵盛开在英伦的玫瑰。　　&mdash;&mdash;
是时候，让大家领略一下，属于这朵英伦玫瑰的独特芬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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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迷恋吸血鬼的中国女孩奥黛尔到伦敦留学，在习惯她新生活、新室友的同时遇到了神秘的陌生人，魔
鬼洛特巴尔和吸血鬼D伯爵。奥黛尔对D伯爵一见钟情，陷入了对D的迷恋和与魔鬼洛特巴尔的情感纠
葛之中。就在奥黛尔心烦意乱外出散心的时候，意外地受到了好友薇拉的短信，邀请她去布朗城堡见
面。在城堡中，奥黛尔竟与D伯爵再度重逢⋯⋯失踪多时的好友为何会在传说中吸血鬼的神秘城堡现
身？D伯爵和薇拉又是什么关系？阴谋、背叛、命运、轮回，古老的魔法，神秘的力量。一切的谜底
都在城堡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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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恒殊，出生在北京，生活与工作在伦敦。
工程学士、艺术学士、出版业硕士。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约作者，新华社《环球》杂志专栏作家，多本引进文学的中文译者。
旅欧八年，深谙欧洲历史与文化，2006年在北京和上海创立吸血鬼联盟，至今会员逾万人，经常举办
聚会、展览、媒体合作，在各大期刊发表文章和小说，是国内吸血鬼文化的奠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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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实我并不讨厌阴雨天。据说在我出生的那个凌晨就下着这样的绵绵细雨，所以我的名字里有一
个&ldquo;雨&rdquo;字。但是我现在用得最多的名字，反而是奥黛尔。　　没错，就是《天鹅湖》中
那只小猫头鹰的名字。　　而且我执拗地认为，她爱的人并不是王子，而是一位吸血伯爵。　　如果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来伦敦的主要原因，你一定会说我疯了。好吧，其实这里还有一个次要原因就是，
我接到了伦敦艺术大学一年级的入学通知书。　　于是我来了。从北京到伦敦，八千四百公里，这是
我第一次独自离开家门。但当我踏出希斯罗机场大厅，吸入第一口伦敦的空气，我就知道自己来对了
地方。　　乘坐计程车去往旅馆的路上，天色昏沉沉的，一路上都是模糊的枫树和梧桐树，大片大片
的绿色草坪，还有一排排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　　我的旅馆在海德公园北面一点点，风景很好。当
晚我躺在床上，听着夜色里传来的钟声，怎么也睡不着。后来大概确实睡着了一小会儿，但是很早我
就醒了。大概是五点，要不就是五点十分。周围安静极了，我拉开窗帘，在清晨牛奶一样的薄雾里，
呼吸海德公园清新湿润的晨风。深深吸一口，立即就侵入了五脏六腑，旅途的劳累一扫而空。我坐在
那里一直到天亮，深深地呼吸，想记住这个味道。　　我喜欢伦敦的空气。浸润、古老，有一种思念
的味道沉在里面。　　我想念自己为伦敦而抛诸脑后的一切，我想念父母，我也想念小S。　　小S的
全名是齐格弗里德&middot;普林斯（Siegfried Prince），金发碧眼，符合他的名字&mdash;&mdash;童话
里的王子们不都是金发碧眼的吗？不过小S当然不是什么王子，&ldquo;普林斯&rdquo;只是他的姓氏罢
了。　　小S是美国人，家在明尼阿波利斯。去年他作为交换学生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待了一年，阴错
阳差地成为了我的男朋友。但是现在他已经回去了，就在我来伦敦的两个月之前。　　那一天我送他
去机场，他抱住我，哭得稀里哗啦的。但当时我并没有感到什么过分的悲伤。在我申请伦敦艺术大学
的时候，我同时递交了去麻省艺术学院交换学生的表单。如果一切顺利，明年初的时候我已经在波士
顿了。离他不过几个小时的路程，又有什么可值得悲伤的呢？　　当然那个时候，我把一切都想得太
过简单了。　　小S离开之后，我们开始还每天在MSN上聊天，然后就减少到隔天一次，然后是一周
一次。最后电子邮件就代替了MSN。再后来，邮件越来越少，整个暑假，我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信息
。　　心情随着伦敦永无止息的雨变得越来越差，我一直在尽力和他取得联系，但一切都是徒劳。我
很少再看到他在MSN上线，Facebook也荒废很久了。我不停地给他写邮件，发短信，但是没有人回复
我。有一次我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他的声音却是陌生的。他对我说话还是很温柔，但是总有一种我不
熟悉的东西在里面。就好像，从我离开家来到伦敦的那一刻开始，当我选择放弃过去而走入一个崭新
而陌生的世界，所有关于过去的记忆，我们之间曾经拥有的一切，都在空气中蒸发殆尽。　　最近，
我一直在听他之前拷给我的那张CD&mdash;&mdash;《横贯大西洋》，每次听的时候我都忍不住想哭
。如果旅行能再简单一点就好了，当我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我把地图折叠一下，让伦敦一边是明尼阿
波利斯，一边是北京。这样我坐车过去十分钟就可以看到他，然后再坐两站地铁就到家了。他可以随
时来北京，吃中国菜，去伦敦喝下午茶。我们可以先去颐和园再去看大本钟，或者去了大英博物馆再
到后海坐坐，，然后只用一个周末就可以在欧洲旅行，去威尼斯划贡多拉，去日内瓦喂天鹅，春天去
阿姆斯特丹看郁金香，冬天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我们每个周末都出去玩，然后周一各自回去上学。　
　可是我们之间隔着半个地球，隔着冰冷的海水，隔着整个大西洋。无论我怎么祈祷上苍，我闭上眼
睛念诵无数咒语，它仍然在那里，隔在我们中间，波涛汹涌，水波荡漾。我希望自己可以变成鱼，变
成鸟，游过去，飞过去，立刻见到他。　　可是算算看，我们已经整整四个月没有见过面了，我们还
有可能在一起吗？也许从我们在机场离别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局&mdash;&mdash;
否则他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得那么伤心？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长距离恋爱根本是
不可能成功的，只有我还在继续自己骗自己。　　今天下午，我在学生公寓的新室友，金发的威尔士
女孩戴比，把一封信交到了我手中。　　&ldquo;从美国寄来的。&rdquo;她带着艳羡的口气告诉我。
　　也许这世上任何一个人，接到一家顶级艺术学院寄来的入学通知书都会欣喜若狂。　　一个学期
的交换学生，免学费，免住宿费，在大洋彼岸享受一个快乐假期。　　除了我。　　我盯着那张印着
麻省艺术学院校徽的入学通知书，上面那些热情洋溢的欢迎辞就好像是一个最不合时宜的劣质玩笑。
　　我本该赶快去找我的导师欧洛克教授，商量下学期交换学生的事情。据我的室友说，每一年，全
校没有几个学生可以获此殊荣。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新年之后我就可以出发去美国了。波士顿虽然距
离小S所在的明尼苏达大学还有段距离，但毕竟比现在隔着大西洋要近多了。　　可问题是，在经过
这一切之后，经过一整个毫无音信的暑假，经过八千四百公里的距离，我和他已经分隔在波涛汹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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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两岸，两颗心却相距更远。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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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恒殊是国内吸血鬼文化的奠基人。对于吸血鬼文化、童话故事、欧洲历史、塔罗牌占卜等知
识如数家珍。恒殊生于北京，旅欧八年，曾经担任过多本欧美著作的翻译，她受过国外文化的熏陶，
故使得她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魅力&mdash;&mdash;既有欧洲文学复古典雅的韵味，又有中文的细腻与
瑰丽，奇妙与隽永；由于她狂热地爱好哥特文化，她的文字与审美力都弥漫着哥特式的，神秘阴霾却
又瑰丽堂皇的质感。恒殊身上所具备的独特能量，让我们这些本来对吸血鬼文化不熟悉的异邦人，能
够顺利地融入那个本属于古欧洲的文化系统。《天鹅&middot;光源》在情节伏笔设计、悬念营造上，
都格外精彩，某些恐怖段落的氛围让人难以呼吸，无处不在的细节暗示和陡然袭来的真相交错冲击读
者，实在是一种顶级的阅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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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吸血鬼原创小说。作者是旅居英伦的文字工作者。写作能力当然毋庸置疑
。在读过这个系列的第一本后，便对这个故事，充满了好感。可能最近读过了很多翻译作品，因此，
也习惯了这本读起来很像翻译文的小说。（我现在很喜欢读外国文学作品。）这本书的故事舞台，是
在伦敦。由魔鬼洛特巴尔的博客文章拉开序幕。对于故事内容，我不想透露太多。毕竟这本小说的内
容很简单。人物关系也不太复杂。但最后的结局，却让人充满了对未来的故事的向往。其实，我并不
是个吸血鬼的狂热爱好者。虽然，只是读过一点《暮光之城》。吸血鬼题材的影视剧，也几乎没有看
过。这可能是因为我不爱好欧美文化的缘故。唯一的吸血鬼的知识，都是日剧和动画教给我的。因此
，很难断定，关于吸血鬼的作品的真正好坏。好吧。只要我喜欢的故事，我仍然会看下去。但我也不
讨厌吸血鬼。羡慕他们永葆青春的外貌。但是这本书，我很喜欢。读起来很顺畅。第一人称的日记方
式，也让整个故事更让人理解。这一点上，还是蛮标新立异的。因为从未想过，用这种日记方式，可
以写成一本书。推荐阅读。
2、作者以博客博文和笔记的形式，将主角、魔鬼、吸血鬼、管家塞巴斯蒂安四个人的视角连通成一
个完整的故事，其间情节跌宕起伏，悬念丛生，让人有一口气读完的冲动。期待下一部《天鹅 闪耀》
3、有点拖沓
4、恒殊是我见过的所见不多的能够将英伦风情的小说写的这么好的作家
5、看这本书都时候，我深深的沉迷在吸血鬼文化中。。。很爱很爱
6、读过
7、吸血鬼超级美好，真的。
D伯爵~~
8、哎
9、很难忘那个读这本书的下午，很难忘那种感觉
10、前面有些无聊啊，后面越看越好看，对吸血鬼不是很懂，但喜欢黑夜与魅惑的感觉就来读了，还
不错
11、第一部写得非常有情调，那种营造出的哥特风格使我读起来非常非常享受，翻译腔看起来更像正
宗的著作，穿插其中的一些小知识也可以使读者认识到作者很博学。
12、嗯，人类少女和吸血鬼的爱恋，这样的爱情我也想来一次
13、比暮光有意思多了 （另大卫·鲍威居然在我看完这本书的前几天去世了）
14、对于这样一部小说，我起初是不在意的。
《最小说》上优秀作者何其多，况且恒殊所用的翻译腔是我在心中所抵触的。但是我错的离谱。
亲爱的读者，初读这本书时必须是在心情缓和只是阅读，如心浮气躁，这般优美的文字你是无法阅读
入心的。
尽管它带着翻译腔，但是它却给了我们不同于中文的更为婉转的感觉。
狂乱的吻，温柔的吻，缠绵的吻，冰冷的吻⋯⋯D伯爵带着的深情在文中一目了然，他爱着奥黛尔
，300年前他爱的人，却在这一世被他们之间的羁绊搅得情迷意乱。
他爱她，她也爱他。
中间却多了一个薇拉。
没有关系，他们依旧深爱。
洛特巴尔，这个魔鬼。是300年前奥黛尔被分裂的一半灵魂中的一部分，这一世他依旧为魔鬼，只是换
了一个身份，他变为了D的最好的朋友。
洛特巴尔的父亲，被称为最伟大的魔鬼，也是奥黛尔的父亲。
他们同属一个灵魂，同样的坚强，同样的脆弱。

德库拉，深情温柔的吸血鬼。
奥黛尔，前世为魔鬼今世为人，外表坚强，内心脆弱。
洛特巴尔，潇洒不羁。
至于薇拉那个小贱人，我一点也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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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欣赏恒殊女王为你娓娓道来的绝美故事、
2011年8月1日，天鹅三部曲第二部《天鹅·闪耀》敬请期待。
15、还可以吧，挺打发时间的
16、日记的手法，新颖的题材

17、最爱吸血鬼什么的了。还是恒殊的。
18、“我也爱你，奥黛尔。直至时间化为灰烬，直至整个世界终结。”从初中到现在，这句话在我心
中始终是告白情话NO.1。太美，太深情。其实女主挺作的，男主也时常忽略女主的感受，但他们的爱
情还是很动人。
19、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在《最小说》上连载的的时候，我就开始关注它。我自身就很喜欢吸血鬼，
我也是《暮光之城》的影迷，但我不得不说《天鹅》真的比《暮光之城》要好。当我拿到这本书后，
我立刻开始阅读，我完全沉浸在恒殊笔下的故事里（以至于让我忘记了作业·····）。恒殊的语
言真的很美，可以让人完全陷入她的世界里。书中对主角奥黛尔的描写，非常细腻，让人一读就像自
己就是她一样，面对着关于爱的一系列的烦恼。而且这本书的封面是郭敬明的御用插画师王浣亲手绘
制的D伯爵，使这本书更加出彩。最后，请期待8月1日《天鹅·闪耀》的上市，大家就把脖子洗干净
等待着吸血鬼之吻吧！
20、高三一个周末看完的。印象烂尾了
21、这本书真的很好看，有一点点翻译腔，但是这种风格也正适合这本书，塔罗牌，吸血鬼，魔鬼，
也许开始有那么一点迷茫，但看下去真相，就在眼前，巧妙的伏笔，绝妙的文字感受。。。。。。
22、哥特风格。羡慕恒殊。我羡慕一切会写字的人。
23、好喜欢恒殊的文字 带点英伦风 
24、长评第一个写的真好，前半段各种完美，后半段写到爱情急转直下。不过国内这样的书还是偏少
，给个四星吧
25、不解释。大爱吸血鬼文化。
26、喜欢吸血鬼 恒殊的金属感文字
27、四娘出版的书，竟是我入吸血鬼坑的契机，这很魔性。弗拉德除了是具尸体外，简直完美，和吸
血鬼谈恋爱好浪漫呐。（疯魔）
28、国内难得一见写得好的吸血鬼小说啊...
29、看过《南方吸血鬼》 《吸血鬼日记》 《暮光》系列等一系列吸血鬼题材小说后，恒殊的小说给人
一种很不同的感觉，她并未过多去描写吸血鬼的尖牙，绝世美貌这些已经看到太多的东西，她的小说
让我更多感受到的是英国的文化以及恒殊对哥特文化的一种研究与喜爱。我很喜欢她的细节描写，她
善于营造画面并将我们带入其中，视觉与触觉可以通过阅读感受到，《天鹅》魅力不止这些，恒殊在
英国的多年生活让她对英伦文明，哥特文化有着独特的情感，除了奥黛尔的爱情故事外，英国各式各
样的风景以及文化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恒殊没有只局限在奥黛尔与德库拉的爱情圈子中，而在现代
这个大时代中让我们感受二人小世界的不可思议。很有个人风格。单单把《天鹅》归为青春，爱情这
样的一类我觉得有点说不通，也许是《环球》专栏作家的身份让她的书中带了些讽刺，幽默（博客的
形式很新颖哦），各处情节也因奥黛尔与魔鬼的分别叙述节奏感不错，且悬念营造的很好。 奎因这个
人物的描写只有在一次的番外中大幅度描述，其余并未有什么笔墨，也许是因为还未看到闪光的缘故
，我也不太了解，只是觉得奎因在故事情节中的处理有些突然与过客的味道，但是他的重量应该远不
止这些而已。另外建议可以写个前传，给中国的读者们再详细讲述一下三百年前德库拉与奥黛尔的爱
情。 从《天鹅》中可以看出恒殊是个文化底蕴足，文字功底扎实，聪明的女生。你用东方视觉与口吻
描绘西方元素，找到一种平衡感。我们期待着《天鹅闪光》8月1日的登场。P.S：与浣姐的合作相当不
错，封面与在《最小说》上登的那些插图与文字很相配，大爱恒殊和浣姐
30、很好看的一本书，让我爱上了吸血鬼文化，我会继续支持天鹅系列的
31、对于一个英国留学生，旅居欧洲7年并且崇拜吸血鬼文化的恒殊来讲，
这本书的构思，应该是信手拈来，毫不费力的。
她写这本书，无疑是最适合的人选。
         【这本书充满美感】
32、比较出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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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一点诡异，一点魅惑，一点浪漫，那个冰冷如镜子的D。“就像吻一面镜子。”追逐爱情的奥黛
尓，他们的爱情跨越了时间，终于携手于现在。
34、D先生至今让我觉得迷人
35、黑暗中的孤独与优雅，吸血鬼似乎天生就有一种难以言喻的魅力。
期待后续。。。
36、国内吸血鬼巅峰
37、作为一本写吸血鬼的作者，恒殊很成功，吸血鬼描写得十分真实
38、暮光之城都是浮云，恒殊笔下的吸血鬼才是神马,开心的是8月就可以看到《天鹅闪耀》了
39、个人比较喜欢吸血鬼系列故事有浓烈欧洲文化气息故事情节诡异紧张一口气读完了
40、欣赏不了⋯
41、一直对吸血鬼体裁的文学很感兴趣，国内很难得有这么优秀的作品，赞个
42、关于这本书还是了解的很少  只是简单的阅读了些  因为《吸血鬼日记》而迷恋的我 对于很浓厚的
哥特式 觉得很好
43、其实恒殊的写作风格真的很独特 怎么说呢 虽然这个故事一直都带着浓重的翻译腔但是字里行间又
充斥着中国作者独有的细腻吧 其实 如果我不是提前知道恒殊是中国人的话 我一定会以为这个作者是
一个地地道道的欧洲哥特 我喜欢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因为故事好看不仅仅是因为喜欢吸血鬼文化 更是
喜欢书里头字里行间的知识 我觉得它已经不仅仅是一本吸血鬼小说了 它可以说是欧洲文化的知识库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欧美文化 是和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 我觉得看这本书让我了解了好多以前我从来不
知道的欧洲文化 我很佩服作者的博学 非常喜欢这部小说 支持恒殊~
44、用一个新的视角为我们带来了不同的感受 真正属于纯欧洲文化的吸血鬼 真正的爱
45、跨越了600年的爱恋吗？⋯⋯实在是太凄美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奥戴尔。直至时间化为灰烬，直至整个世界终结。
46、很好看，情节不错，结局感人啊。源自郭敬明的《最小说》，是讲吸血鬼、魔鬼、北京女孩的爱
情故事。
47、以前我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小说，像是这种盛行于欧美的吸血鬼小说，要么有太大的翻译腔，
要么很无聊，但看完这本书后，才真正发现吸血鬼小说的极大乐趣，强烈推荐!!!
48、一直很爱吸血鬼，恒殊笔下的吸血鬼与暮光中不同，但都很有爱
49、四部全部追完
50、第一次接触吸血鬼相关的小说
结果之后不知道和多少看吸血鬼日记的朋友安利过这本书
有趣！
51、他的唇上有血有蜜
52、第一部和后三部的画风迥异啊
53、很对对这本书的介绍都提到它的翻译腔,而看惯了古文和日本文学的我倒也没觉得它英文味道浓
厚......一开始拿到书,发现书的形式有点奇怪:一个个小标题是&quot;魔鬼洛特巴尔的博客&quot;&quot;奥
黛尔的日记&quot;之类的........个人不喜欢这种形式.但看下去之后完全地被它吸引了!喜欢一开头魔鬼的
幽默.
个人认为这本书非常浪漫.从奥黛尔的角度叙述的故事,充满着各种你平时不会见到的浪漫而引人入胜
的抒情和幻想.从这一点来说,它确实是欧美风没错!
这本书虽然只是天鹅三部曲的第一本,但结尾处作者很有良心地让故事告一段落了,所以不用怕它吊胃
口!
很值得一看的书!!!!!!!!!!!
54、在这本书还在最小说上连载时就非常喜欢了.能把吸血鬼小说写的如此有英伦风格，无论是在专业
知识和写作手法上都是堪称完美的作家，我想全中国只怕也找不到多少。我会一直支持恒殊的小说.期
待8月1日的第2部。
55、初中。
56、初中看过，当时觉得文笔超级美
57、中学时代看的唯一一本关于吸血鬼的书 喜欢 还看了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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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现在再看真是什么垃圾啊。
59、喜欢到不行。
60、一直大爱吸血鬼，恒殊的文字很纯熟，读起来很舒服，值得收藏
61、在未买此书之前，我已经浏览完了整本《天鹅光源》。
  起初是同学买来，同学也是当当网的铁粉，常在当当是购书，当他买来时，也热心得借我看。起初
，我并没对此书的内容抱太大期望，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中国人无法写出有外国特色的文字叙述，写
不出拥有《暮光》系列的凄美与摄人的故事。可当我看了第一章后，我发现我错了，恒殊的文笔正是
吸血鬼迷所需求的，字里行间都带着浓浓的翻译腔，故事情节一环扣一环，让我印象深刻，挥不走故
事人物的形象。
  她给我的就是光源。
62、浓郁的翻译腔，好在故事很吸引我
63、恒殊文笔好，就像郭敬明评价恒殊是开在英伦的有着中国独特芬芳的玫瑰。  我虽然书还没看完，
但是真正拿到书才翻开没几页就被剧情和写文手法给吸引，实在是看得欲罢不能。精彩啊！可以把外
国腔结合中国细腻文字写得这么自然的也只有非恒殊莫属了。  书是绝对的正版，非常值得推荐哥特
的狂热爱好者购买收藏。
64、每次看正文前  都会仔细的看前序   觉得会有更深的感悟 小四给写的序 自然更仔细的去阅读 发现
和我想的是一样的  在最小说上看连载使 觉得 天鹅 光源 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弥漫着一股翻译腔 但正式
拿到书  仔细阅读时  却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 这种独特的翻译腔 正是这种腔调 才能写出吸血鬼的感觉 
不会让人有以往 中国作者写吸血鬼 另类的感觉 而是那么的真实  我相信闪耀也会狠nice
65、恒殊的文笔很细致，描述的很详细，是一本当代的吸血鬼日记！！
66、看了第一本，发现本书的翻译腔真的很重。让我这种抱着琼瑶啃着黄瓜，在沙发上捧着一堆格格
阿哥蹦来蹦去的人看这么富有国际腔的天鹅 光源真的不大习惯。很早就看完了，现在记忆苍白地连书
中男女主角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但是很深刻地记着那个嘴唇有金属味道蔓延的王爵（或者伯爵或者什
么爵的）每一个寻找爱的女孩，应该都喜欢有这么一个性感挺拔的吸血鬼陪在自己身边吧（虽然他有
可能活了600年了）
67、对于吸血鬼真的很喜欢，书中的语言的确有点翻译味道但是却并不影响该书所要表达的感情，那
纠缠的感情，曲折的剧情，不同于其他言情小说【其实一直把他当一本（类似悬疑）书去看】美好死
了 一点也不腻人 。记得那句&amp;#34;我爱你，直到世界的终极，直到时间化为灰烬”
68、吸血鬼的故事很吸引人 恒殊的文笔也喜欢
69、这本书特别对我的胃口，看的时候很有感觉，画面感很强，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是郭敬明旗下
的作家写出来的作品比他好太多了。。。。
70、国内吸血鬼的第一人！
71、一开始只是看到最小说的连载，觉得是一个很新颖的故事，出版之后没有马上买，看的同学的书
。故事以独特的视角来叙述，特别喜欢洛特巴尔的博客，给人一种黑色的幽默感。到后来剧情递进，
奥黛尔遇到了伯爵，恒殊在字里行间透露着前世今生的姻缘。这是第二本让我流泪的书，第一本是《
夏至未至》
72、日记的形式真的好看 剧情也很精彩 天鹅最好看的一本
73、哥特风描写的很浓郁很贵族
74、奥黛尔&amp;#8226;库伯——红莲之火的结晶，最伟大的魔鬼洛特巴尔
     我只是诱使那些单纯美丽的灵魂和我一起沉入地狱而已，我并没有摧毁他们
75、书很好看，大爱吸血鬼文啊！吸血鬼和魔鬼，一个很新的感觉
76、把我带进西欧文化的入坑之作
77、吸血鬼，书，恒殊都太有爱了~
78、喜欢他是因为弗拉德
79、看过的第一本吸血鬼类文学，感觉这个开端还不错，有点兴趣继续追下去，在万圣节来临之前是
不是能看完四本。阅读中不断浮现去过的森林、墓园和城堡，发现身边确实东欧来的同学很哥特，想
再了解了一下他们的世界
80、最初很奇怪郭敬明怎么搞起来这么一个公司。他的好名声和坏名声一样是风口浪尖的。
不过后来仔细读过。至少柯艾公司里有几个强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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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落 笛安 消失宾妮 七堇年 猫某人和卢丽丽也不错⋯

两年前开始我不再买最小说了，⋯年纪大了啊，不喜欢太文艺了。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恒殊是谁⋯但是
看到大家的评论和销量就买来看了。（我这两年不买最小说，但是有我关注的作者出了书我也会买的
）
不过这个恒殊确实很厉害。

欧洲背景我不很了解，但是这个故事一看构架就很正统。西方文艺复兴的文化，还有神话塔罗牌，历
史传说，统统都在里面有体现。但这只是背景。

剧情上很棒，疑团的解密和悬念都做的很好。而且这只是第一部，后面的剧情才是值得期待的。
81、吸血鬼题材 支持恒殊
82、每个女子的少女时代，大抵总做过一些不切实际的梦，梦想着一个英俊而神秘的爱人，梦想着诸
如吸血鬼、狼人、人鱼之类非正常因素的恋爱。而从十三岁那年第一看关于吸血鬼的电影《夜访吸血
鬼》之后，有关血族的一切便成为心底一场持续了漫长时日的诡谲幻梦。前阵子刚读了《血族传说-达
里昂的月光》，但感觉只是《暮光之城》的跟风之作，并不具太多可读性。倒是在读这部《天鹅.光源
》的过程中，有着重温旧梦的熟稔感。翻译腔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和整个故事的背景和情节深具契合
性，这诡谲而旖旎的故事将如何发展呢？期待第二部的早日出版。
83、看完啦&amp;amp;amp;hellip;恒殊的文风非常的不一样&amp;amp;amp;hellip;给她的国内吸血鬼奠基
人一样&amp;amp;amp;hellip;真的很棒&amp;amp;amp;hellip;
84、喜欢
85、天鹅系列吸血鬼故事大爱，恒殊姐请加油哦，坐等结局
86、超级喜欢，我不曾看我书的我妈妈也喜欢呢，好像是我推荐给她的。好看好看，从此书，记住了
这个作者，么么哒
87、补标
88、一直觉得这部写的有点扯，没看完，但是是喜欢的类型。一直很好奇人类奥黛尔变成魔鬼奥黛尔
之后和D是否过的幸福,希望是幸福的。不要要求的太高，不要太失望。感同身受。
89、我喜欢吸血鬼的故事，我疯狂迷恋吸血鬼。这本小说写的很好呢。值得一看。
90、这个翻译腔有点怪怪的
91、是一本不错的吸血鬼与魔鬼的故事哦
92、初中时候看的，难得我看完的非经典类小说。最喜欢魔鬼洛特巴尔（貌似叫这个？）
93、原以为中国人对吸血鬼的了解不是很深，就算写书也只是能写到文字的表面，可是没想到恒殊竟
能把吸血鬼和欧洲的文化结合的如此贴切，我想，没看过这本书的人一定无法了解它所带给你的快感
。相信我，选择它，你绝对不会后悔.....
94、很很很很很好看，其实前段时间在最小说上面看到的时候，觉得名字很奇怪，还不知道他在写的
是吸血鬼，然后就给人感觉不好看，就没有理。。。。。。
    后段时间，在手机上看了一半，真的是感觉很好，就买下了，喜欢吸血鬼的，热爱他们的，会很爱
的。
    恒殊的文笔很新，真的有着“翻译腔”，不过真的很喜欢。
95、炎热的夏日，在空调的教室里看完了这个系列，那时是最平静的时光。
96、得知恒殊写了吸血鬼题材就迫不及待的想买，但是由于高考一直没时间，这回放假了一定要补回
来！
97、国内的吸血鬼题材小说里算很好了  不错
98、配不上封面系列
99、那篇所罗门的钥匙！读来爱不释手啊啊
100、妈的，就第一本能看，心疼借我书的男同学
101、以前一直都在看恒殊的盗版天鹅湖系列，最新的等了好久终于出啊。。。超喜欢奥黛尔啊~结果
最后。。。不剧透了，自己看才过瘾=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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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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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天鹅·光源》的笔记-第227页

        在所有的玫瑰和记忆中间，站着那个送花的人。
他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未来。
我曾经用自己的骄傲告诫自己，不要轻易说出那个字，因为一个轻浮的决定，可能会伤害自己，或是
他的一生。
短暂的人类的一生。
或是，永恒。
灰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我，他在等待。
他已经等待了整整六百年。
“我爱你。”我听到自己终于小声吐出了这几个字，不再害怕，不再猜忌，不再逃避，六百年的时光
弹指一挥间，我一头扑进他那双早就为我张开的手臂，我看到他灰色的眼中消失了雾霭和悲伤，消失
了之前所有我看不懂的情绪。
他的眼中不再下着冰冷的雨，我终于在里面找到了我自己。
“我爱你。”他闭上眼睛，再次清晰地开口，感觉他温柔的吻去了我的泪水，然后覆上了我的嘴唇。

BURN_666的回复：
我也爱你，奥黛尔。直至时间化为灰烬，直至整个世界终结。

2、《天鹅·光源》的笔记-最小说上的

              事先申明：桑不起的准初三生的书在送来的路上（当当不给力啊）我害怕错过书评活动所以硬
着头皮（不是脸皮）来写写我看了最小说上连载的感受
   《天鹅 光源》是我第一部接触关于吸血鬼的题材小说（电影也没看过）感觉很特别，打个比方就像
日本人生吃八爪鱼一样，一定要细嚼慢咽，让章鱼的触须上的吸盘伏在自己的牙齿上，让它的每一条
触须掠过自己的口腔，似乎怎么享受都不过瘾。看它也是一样，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这样一个片段，
说的是奥黛尔与D伯爵一同在城堡里吃饭的时候，为了吸引D伯爵而用力捏碎了高脚杯，自己的血融
进了白葡萄酒里，然后奥黛尔把酒喝了下去再D伯爵接吻。说句实话，九零后的花痴妹你伤不起，我
深深的被D伯爵隐忍自己内心的冲动的力量所打动，我当时就恨不得找个吸血鬼嫁了都。在之后的劳
技课上，我把书借给了一个男同学看，这个人看了一节课，最后说：“写的真好！”我挑逗的问道：
“有没有想找个吸血鬼嫁掉的冲动？！”“有，有，有！！”他坚定不移的说道（这个小受）。之后
我们两个就很是疯狂地开始抓紧时间在下课聊这部书，周围的幺蛾子也被我们吸引，在班上掀起了一
阵热潮，我只想说：“恒殊，你很有魅力”（上次在我们班能这么掀起浪潮的事是我们班主任跟某个
男老师的关系⋯⋯）
    总结的来说，这是一部很成功的小说，就像一棵开得很茂盛的大树，它的根一定是会紧紧牢牢的抓
住地下的泥土，在泥土中伸展着自己的根须，深深抓住大地的心脏，会因为每一次变化而扯疼大地跳
跃的心，让自己的一颦一簇与这大地相连。每到花落时，给留下得则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给人思
考与帮助！
    最后就说 一句：恒殊加油！

3、《天鹅·光源》的笔记-第215页

        一直以为这本书里最感人的是奥黛尔和伯爵的爱情，直到看了48节才明白魔鬼奥黛尔·库珀没有
辜负我对他的厚爱，他对伯爵的深情可真伟大，看到他呼唤着伯爵的名字说出了最后一句“她需要你
，弗拉德”，然后死去的片段，我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而且还哭得挺伤心，而且还发现前面女主多么
撕心裂肺的时候我都没什么感觉，可现在看到洛特巴尔死掉竟然这么难过，这还是读整本书第一次触
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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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得奇怪，觉得不甘心，两个人对半分的灵魂，凭什么洛特巴尔就只是个幻影，而奥黛尔才是转生后
实现幸福结局的真实存在。
眼前的一切景物就在这片模糊中氤氲、蒸腾，然后缓缓交织成一片闪闪发光的网，网住了六百年的时
光与爱恋。
夜风鸣唱，流水呜咽，只要仰起头，就会看到美丽的夜空中总是嵌满了星星。
星光映照在他浅灰色的眼中，里面有一种悲哀的爱，如同苍白的宝石。
我想把整个夜空都放在他眼中，让那些闪烁的星光融化他的悲哀，安抚他的心痛。我唯一做对了的一
件事，就是我把奥黛尔送到了伯爵身边。我看到那个在梦境里双手交织的影子，哭泣着在他身后追逐
他飞扬的披风，让夜风和流水传递她的讯息，偷偷告诉那个深深埋藏在她心底的人，其实她很爱他。
她用残余的一半灵魂变成魔鬼陪伴在他身边三百年。我会用金色涂抹你的清晨，我会旋转你的情人节
之夜。当整个世界沦陷之时，我会在你身边。我永远不会再郁闷了。
我也不会再无聊了。
我很开心，因为我第一次感觉自己很重要。
熊熊的烈焰包围了我，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我的灵魂已经飞出了躯壳，飞向镜中那团深沉混沌的
黑暗，那片冰冷孤寂的永恒。
‘她需要你，弗拉德。’
我在燃尽一切的大火中最后对他微笑，然后永远闭上了眼睛。
为了陪伴着他而存在，当真正能给他生命归属的命中之人出现时便为他们的幸福灰飞烟灭永远消逝，
明明自己将要死去而他所爱的人会苏醒，却以魔鬼暴怒的模样对他呼喊着让他回到那女孩的身边去，
自己孤独地走完三百年生命的最后一程。与他相伴的三百年。
这份爱之伟大已不是我拙劣的语言所能够描述的。

我想把整个夜空都放在他眼中，让那些闪烁的星光融化他的悲哀，安抚他的心痛。
整个世界沦陷之时，我会在你身边。

4、《天鹅·光源》的笔记-第1页

        没有谁能预知将来会是何般田地，没人会知晓以后会将如何发展，最真实的竟在各自的心中，一
向怎样就怎样，做自己最真实，最理智，最值得。

5、《天鹅·光源》的笔记-第11页

        
魔鬼洛特摩尔（a.k.a.奥黛尔·库珀）的博客，9月15日，伦敦

伪善的读者，我的同类，我的兄弟！欢迎光临魔鬼洛特巴尔的博客，愿我主撒旦保佑你。
我是魔鬼洛特巴尔，你们可以叫我魔鬼先生，库珀先生，奥黛尔（我再说一遍，这不是小女孩的名字
！），或者直接简称“亲爱的”。我爱你们，爱我所有的读者，感谢你们三更半夜上网读我的日记，
还和我聊天。我知道你们特别喜欢那句“你好我是魔鬼洛特巴尔，三百年来世上最强大的魔鬼之一“
的例行开场，因为你们以为我和你们一样，是个不画黑眼圈就不出门，满脑子充满奇思怪想，膜拜玛
丽莲·曼森的哥特。

可是我向撒旦保证，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哥特。

6、《天鹅·光源》的笔记-第1页

        封面无感啊，为什么不用原来那张海报图多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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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鹅·光源》的笔记-1

        我热爱现代艺术，但是我讨厌现代艺术家。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太把自己当回事。
    但是艺术学生就不一样。他们热情、贪婪、亢奋、执著、精力过剩，以艺术与音乐为名谋杀人生，
我简直爱上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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